
 

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议案的 

独立意见 

 

     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者“华泰股份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忠实履行职责，基

于客观、独立判断，现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

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支

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—回购股份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

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，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。 

2、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，

稳定投资者预期，增强市场信心，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，公

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具有必要性。 

3、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.75亿元，不超过

人民币7.50亿元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回购价格区间合理公允。若

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7.50亿元全部使用完毕，按2021年12月31日的财



务数据测算，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为4.63%、约占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8.04%、约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为

9.82%。 

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、研发、资金状况和未来发展

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具有合理性和可行

性。 

4、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综上，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合法合规，具有必要性、合理性和可行

性，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

项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:王泽风、寇祥河、田国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


